附件5

剧场灯光管理岗位招聘考核办法
一、招聘岗位工作职责

1.剧场灯光操作
2.剧场常规管理
二、考核
1.考核方式：本次招聘采取面试方式进行，考核侧重于应聘者实际动手操作能力、沟通协调能力。

2.考核形式及内容：
综合面试：采取现场答辩的方式，主要考查应聘者事业心责任感、逻辑思维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、协调沟通能力、知识应用及创新能力、举止仪表及岗位适应能力等方面。

专业面试：采取现场问答和操作的方式进行，考查内容主要包括舞台灯光常识和设计基础、现场编程。

四、面试评分方法及面试总成绩的计算：
1.各类面试满分均为100分，采取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的办法，以有效分的平均值为应考者的实得分，实得分保留两位小数，小数点后第三位数字按“四舍五入”予以取舍。

2.考生的考核成绩=综合面试（×40%）+专业面试（×60%）。

3.考核总成绩低于60分的报考者，取消其聘用资格。
